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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必须坚持到底，建设

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脚步不能停下来，并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

体系、推进依法行政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

育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举措。本文主要思考的是新时代国家治理视域

下的机构与行政体制改革，特别是如何理解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机构与行

政体制改革的论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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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 
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

障，法学是治国理政的学问，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息息相关。行
政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，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客
观规律的必然要求，贯穿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
全过程。面对新形势、新任务、新要求，必须充分的我国现阶段
行政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紧密的结合在一起，与时俱进，大胆探索，
在新时代思想的理论体系下与依法治国的基本方针结合，不断推
进在十九大报告中，习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建设目标。 

二、关于行政改革法制化的分析 
（一）行政生态角度下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改革 
从行政生态来看，行政体制涉及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两方

面。 
内部结构是指机构的设置以及机构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关

系，包括责任配置、权力、责任、人员、编制、规模、层级、专
业化等问题[1]。在行政体制的内部结构中，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
建设同法治政府这一价值紧密相关，也同责任政府的价值密不可
分。放管服务、加强监管，体现的是有限政府和响应性政府的价
值。跨层级结构中的赋予省级及以下更多自主权，则与分权的价
值相关。跨机构结构中的合并合署办公，与无缝隙政府和服务型
政府的价值相关。 

外部结构的调整围绕着调整党政关系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、
政府与社会的关系、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来考虑，主要有三种：一
是跨“部门”（政府、社会、市场）的结构。这涉及放管服务改
革、服务型政府等，也涉及事业单位改革；二是跨层级结构，中
央和地方的关系属于这个领域，强调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
主权；三是跨组织结构，党政关系、党政合署办公属于这个范畴
[2]。总体来看，这些是对治理结构的调整和改革，因为治理就是
要界定不同治理主体的功能、责任、关系。 

从这个角度看，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对于整个国家治理体系
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关重要，行政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织和
体制表现。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
一部分，那么其改革也必须依据新时代国家治理面临的主要矛
盾、主要价值、主要理念和主要任务来进行。新时代的需要从十
九大报告的整体，从整个治理体系的变化来理解行政体制改革这
一部分内容。 

（二）现代国家治理角度下追求的主要价值的行政改革 
从现代国家治理价值去反推所需要的行政体制，这进一步说

明不能就事论事，不能简单地理解行政体制改革。如放管服，我
们经常谈给企业减少多少负担，建了多少政务服务中心，但是考
核政务中心绩效的时候却很少去关注其经济成本，很少有数据来
体现。就减轻负担而言，现在追踪从交单到窗口取件的时间，但
是在送单之前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则没有考虑。如果从这个要求去
反推所需要的行政体制就会发现，狭义地理解机构调整或者放管
服务是不够的[3]。放管服务当然还涉及中央地方关系，也涉及跨
机构的组织间关系，当前不同系统、不同组织之间的信息孤岛限
制了放管服务的进一步推动。 

（三）国家建设的主要任务角度下的行政改革 
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应贯穿于“五位一体”的总体

布局具体任务中，坚持问题导向，行政体制改革也是如此。在十

九大报告中，经济领域有一系列任务，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
领域也有一系列任务，这些任务都涉及行政体制改革的问题。比
如现代财政制度和预算制度中，提出要全面推进绩效管理。十八
大报告中，绩效管理主要是在行政体制改革部分，在十九大报告
中转到了财政预算部分。但是，这不意味着政府绩效管理不重要
了，或者绩效管理不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了。没有放在行政
体制这一部分，大体是因为从财政预算的角度入手推进政府绩效
管理，推进效果可能会更好。 

（四）行政改革法制化的意义 
在新时代的背景下，行政改革所追求的是体制新、机制新、

思路新、观念新，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我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需要。
行政改革法制化是需要既是改革落到实处的重要保障，同时也要
求行政机关加强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建设，使尽可能多的政府行为
有具体规则可循。 

一是通过行政法治化，保障合理有效行政改革制度的制定[4]。
从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报告
的整体来理解，行政改革要抓住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，要有问题
导向，明确要解决的主要问题、主要矛盾、主要任务，同时也要
明确要坚持的理念和价值，也就是上文中阐述的改革方向，法制
化将是这些改革的基本保障。  

二是根据不同行政管理范围，通过行政法制化建立起有法可
依、违法必究的工作保障体系。提高社会治理工作政策的实施能
力。在我国政治制度实施过程中，通过法律这一根准绳时刻评判
与检验政策具体实行力度，及时作原有政策修订、补充与丰富，
及时注意与社会各项政策的配套与衔接。 

三、结语 
综上所述，要通过行政改革法制化，逐步消除已经十分明确

的与旧体制相关联的政府行为和思想观念，逐步熟悉适新时代思
想下要求的治理方式和思想观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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